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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一、 一般行政：依施政方針及施政計畫，落實推動並加強管考，持續風險管理及行
政革新事項；配合業務需要加強行政支援工作，持續節能減碳環保措施，提升
採購效能、財務管理、出納管理、所得稅扣繳業務及維護辦公室環境；運用系
統提升公文書管理並精進電子公文交換效能；提升資訊效率與資訊分享應用，
充實及更新網站資料，並重視資通安全維護，提升電腦機房效能；配合檔案法
及相關規定，加強檔案管理，定期將檔案目錄彙送檔案管理局，並依政府資訊
公開法主動公開政府資訊，並配合政策及業務宣導。 

二、 企劃業務：辦理專案研究及民意調查，充分掌握情勢變化與民意反應；與各級
地方政府合辦大陸政策講習會，加強大陸工作人才培訓。配合現階段兩岸協商
進程規劃，蒐集兩岸協商相關情資，規劃與執行協商幕僚作業，順利完成 2次
兩岸兩會協商，並簽署 6項協議；針對國際情勢發展對兩岸關係的影響，辦理
系列座談會；辦理本會談判幕僚人員培訓課程，建立參訓同仁對兩岸談判作業
模式的基本概念與整體認識。研撰大陸情勢報告，作為決策與因應參考；透過
大陸政策學術交流，規劃建立穩定之兩岸關係架構。辦理「中共對臺動向」系
列座談，及時掌握兩岸情勢與互動情況；委託學者專家赴大陸進行相關議題研
究。蒐集整理大陸情勢及兩岸關係研究資源，以供業務參考並促進學術研究。 

三、 文教業務：1.強化兩岸文教交流秩序：協調各相關部會修訂相關辦法；加強大
陸文教專業人士來台活動審查，及與民間團體聯繫溝通，並強化訪視民間團體
辦理兩岸交流活動。2.積極推動兩岸文教交流：結合民間資源，推動兩岸學術
、青年、宗教、大眾傳播等類交流活動。3.協助大陸台商子女教育：輔導大陸
臺商學校辦學; 協助大陸臺商學校學生返臺研習、接受補充教育及與國內學生
交流。4.促進兩岸資訊流通與瞭解：製作系列介紹台灣資訊節目對大陸播出，
促使大陸人民正確認識臺灣。 

四、 經濟業務：賡續辦理兩岸經貿、財稅、金融、交通、農林漁牧、環境保護等交
流事項之審議、協調及聯繫事項，包括：持續推動兩岸直航包機及海運直航相
關業務；進行大陸人士來台相關政策規劃及協調；循序推動兩岸金融開放措施
；辦理陸資來台投資相關工作；持續辦理赴大陸投資及大陸物品進口審查；持
續協調及處理兩岸智慧財產權相關問題；推動及檢討「小三通」政策；加強大
陸台商之輔導、聯繫及服務工作；持續規劃及推動兩岸重要經貿議題之協商事
宜，於 97年 6月及 11月進行二次「江陳會談」，並完成「海峽兩岸包機會談
紀要」、「海峽兩岸關於大陸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
峽兩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郵政協議」及「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議」等 6項



 ~2~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協議之簽署；辦理兩岸於國際場合互動相關工作；掌握大陸經濟情勢及兩岸經
貿資訊。 

五、 法政業務：因應兩岸交流互動新局勢，提升兩岸交流法制化，針對開放人民幣
在台兌換及將來兩岸簽署有關金融 MOU，預為立法授權，修正兩岸條例第 38
條及 92條，並賡續協調相關機關研修（訂）相關子法。為落實管理政策，依
據「大陸人民來臺安全管理方案」，協調各主管機關分就「專業及商務交流」、
「觀光」、「社會交流」、「大陸漁工」、「偷渡」等區塊，積極研擬各項改進方案
，並配合兩岸關係情勢變遷，對於各項現行政策，依議題進行法制研究，俾利
研擬兩岸良性發展策略；為進一步保障大陸配偶基本權益，檢討調整大陸配偶
制度，縮短大陸配偶取得身分證時間及放寬大陸配偶工作權，擬具兩岸條例部
分條文修正草案；為務實回應地方政府需求及因應兩岸交流需要，協調內政部
放寬縣市長赴大陸從事與縣市政業務相關活動，並一併放寬高階公務員得經許
可後進入大陸地區進行交流活動；配合協助海基會於 97年 3月成立「兩岸人
民急難服務中心」，並協調相關機構處理兩岸突發事件，以利即時因應兩岸人
員往來衍生事務;為協助大陸四川震災，本會成立「捐款專戶」，並已將勸募款
項於 97年 9月正式捐輸大陸海協會指定專戶，同時指明我方援助「社區重建
」、「校園重建」等具體項目，以落實捐款具體運用於災區重建；本年度賡續辦
理2場次「大陸事務人才法制研習班(第17期)」，加強各級政府處理大陸事務
職能；並持續強化海基會服務功能，辦理政府各項委託業務案。。 

六、 港澳業務：1.關注港澳情勢發展，除定期編撰港澳季報、港澳移交周年情勢報
告提供外界瞭解，尚針對重要台港澳關係相關議題撰陳研究報告，俾供政策規
劃及推動研參。此外，補助民間團體或學術機構辦理港澳情勢及重要時事議題
研討會，有助掌握港澳相關訊息，強化對外說明政府政策。2.推動台港澳各領
域交流及合作，期促進互動與瞭解；推動香港貿易發展局來台設立辦事處，加
強台港澳經貿往來，提升實質關係；協助港澳各界組團來台觀摩我立委及第12
屆總統及副總統選舉，參加新任總統、副總統就職相關慶祝活動以及 97年度
國慶活動；賡續務實推動台港澳司法互助，加強實質合作，解決台港澳人民往
來衍生之各項問題。3.強化我駐港澳機構功能，加強與港澳各界及當地社團聯
繫，俾增進瞭解；完善國人在港澳急難救助機制；強化宣導國人赴港澳勿攜帶
當地政府已列違禁品之物品等旅遊安全事項；健全台港澳消費資（警）訊通報
機制，並持續蒐彙各類疫情、食品安全、消費資（警）訊轉請國內相關機關參
考。 

七、 聯絡業務：1.根據兩岸情勢發展與政府推動各項重要政策進程，透過大眾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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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媒體及辦理各項活動等多元、活潑、雙向互動方式，增進各界對政策資訊的瞭
解，凝聚國人共識； 2.針對各界關注重要議題強化輿情蒐集與新聞預判，透
過舉行記者會、發布新聞稿、接待國際各界人士，說明政府政策立場；3.編譯
本會英文新聞信、辦理長官出訪宣導活動、邀訪旅外大陸人士並協助辦理相關
活動，爭取國際友我力量；4.聯繫溝通民意機關，深化與國會之良性互動，凝
聚朝野對大陸政策之共識，增進決策之民意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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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壹、一般行政 一、辦理議事、
管考及綜合
業務，並配
合推動行政
革新 

定期召開本會委員會議、諮詢委員會
議、主管會報及落實推動本會施政計
畫與重要事項等之追縱、管考，並配
合推動行政革新，續推動風險管理及
受理遊說與「傾聽人民的聲音」等事
項。 

重要議事紀錄
及決議之追蹤
執行，並推動風
險管理等，均能
配合進度辦理
。 

 

 二、妥善事務管
理，加強各
項行政支援
與服務 

精進事務管理作業，持續電子採購
、弱勢採購、綠色採購，強化財產
管理、出納管理，並配合業務需要
，加強行政支援。 

配合「節能減碳
」政策，採購節
能車輛、燈具，
並加強向身心
障礙及原住民
等弱勢團體採
購；並加強行支
援完成任務。 

 

 三、依電子化政
策運用系統
提升文書處
理效能 

運用系統電子公文交換及公文書處
理與管理效能，並精進電務、郵袋等
作業。 

執行電子公文
交換績效達成
率超過90%。 

 

 四、建置資訊基
礎環境及開
發應用系統
，支援資訊
整合運用與
服務 

配合業務需要，開發應用系統，重視
資訊分享及運用；並充實本會網站內
容，提供外界相關資訊並配合政策宣
導。 

更新網站資料
及發佈最新消
息，閱覽人數已
逾 209萬人次
，並完成電腦機
房環境改善，提
升機房設備效
能。 

 

 五、維持資訊系
統設備正常
作業，並強
化維護資通
安全措施 

採取內外網路防護，更新防毒及垃圾
郵件軟體；建置入侵防禦系統、實體
隔離及建構備援備份系統等資通安
全措施；並定期辦理資安檢測及講習
。 

精進本會資安
防護措施，有效
提昇及維護資
通安全及業務
運作。 

 

 六、配合資訊公
開法、檔案 

依檔案法相關規定，精進檔案管理作
業，續辦現行及回溯檔案掃瞄，另依 

均能依檔案局
規定進度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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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法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
理檔案管理
作業 

政府資訊公開法，訂定「本會
受理申請提供政府資訊作業要
點」，並主動公開政府資訊。 

；並將主動公開
政府資訊於網
站，建立專欄提
供閱覽。 

 

貳、企劃業務
辦理大陸
政策研究
及情資蒐
集研判 

一、調查研究及
人才培訓 

一、委託學者、研究團體或民間專
業公司辦理專案研究及民意調
查： 

(一)辦理「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
看法」例行性民調 2案、辦理
「民眾對政府大陸政策與兩岸
協商之看法」、「民眾對當前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之看法」
、「政府大陸政策與兩岸協商
」、「民眾對第二次『江陳會
談』結果之看法」、「民眾對
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等 5案
專案性民意調查。撰擬各項民
意調查研析、調查結果摘要、
趨勢圖表及新聞稿等並置於本
會網站供外界瀏覽。 

已完成例行性
民調2案，專案
性民調5案。另
專案性民調 1
案為跨年度合
約，已辦理年度
經費保留。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二)委託辦理有關中共外交、北京
奧運等2案專案研究。 

研究報告審查
修正費時，2案
均已辦理經費
保留。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二、辦理研討會、座談會及講習活
動，增進中央與地方大陸事務
人員之聯繫溝通： 

(一)辦理「行政院暨所屬機關高階
主管大陸工作研習會」，邀集
行政院各部會及所屬機關正、
副首長及與大陸事務相關一級
首長與會，有助於凝聚行政團
隊共識，有效推動大陸工作。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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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就大陸政策宣導及推動兩岸交
流法規等與各級地方政府合辦
研習活動，計完成26項工作計
畫。 

(三)辦理各縣市政府座談 4場次，
針對中國與我地方政府交流策
略進行簡報。 

  

 二、研究及規劃
兩岸談判事
宜 

ㄧ、規劃與執行協商幕僚作業，順
利完成 2次兩岸兩會協商：就
協商方案整體規劃、評估，提
出談判策略，並就協商程序性
事項進行協調、安排與執行作
業。今年6月及11月順利舉行
兩次「江陳會談」，並簽署 6
項協議，對於協商之各個面向
與面臨的問題，已預作情勢研
判及研擬因應方案，並與各相
關單位密切聯繫分工，完成各
項幕僚作業。另依據政策考量
規劃整體協商進程，妥善準備
下階段協商事宜，以開展兩岸
協商新局。 

已完成。  

  二、蒐集兩岸協商及相關情資，撰
擬研析報告： 

(一) 蒐集分析兩岸情勢發展及協商
資訊，如政府大陸政策、「江
陳會談」各界反應，周末包機
、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觀光、海
空運直航等議題相關情資，並
就國際情勢與中共相關作為，
持續蒐集相關資訊，供決策參
考。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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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蒐集分析相關情勢發展及兩岸
協商資訊、每週撰寫整體情勢
研判簡報（包括國內、大陸與
國際情勢部分）等，共49篇。 

  

  (三)針對我參與國際組織（如APEC
、WTO、WHO、聯合國）幕僚作
業與策略研擬，以及台歐、台
日、東南亞區域、海域情勢會
報、南海小組等相關涉及與中
共之互動部分（包括中共對我
打壓作為），提供情勢研判與
策略意見，並撰擬相關政策說
帖，提供參與相關國際組織重
要活動之我國代表團參考運用
；針對重大國際事件對兩岸關
係影響撰擬研析專題報告。 

  

  (四)在 520之前，每日蒐集中共重
要外事活動訊息，以掌握中共
外交動態發展。 

  

  三、針對各談判議題，分析兩岸談
判環境，辦理「麻生當選日本
首相與日中台關係展望」、「
兩岸關係與他國角色」等座談
會，及補助學術團體辦理「國
會外交研討會：台、美、日、
中—雙邊關係之展望」、「政
權輪替後台灣與日本的新東亞
及中國觀」、「台歐學術會議
」等研討會。 

已完成。  

  四、賡續辦理本會談判幕僚人員培
訓：委託學術單位辦理「陸委
會高階同仁政策規劃（戰略與
談判）訓練研究」，除本會高
階同仁外，並邀請外交部、海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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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基會派員參訓，增加參訓人員
對於總體政策目標的擬定、策
略的研擬，以及談判策略擬定
的知能，提昇情勢研判品質，
促成談判團隊之有效運作。 

  

 三、蒐集分析大
陸及兩岸情
勢作為決策
規劃參考 

一、針對中共召開十一屆「全國人
大」、「全國政協」一次會議
、「十七屆三中全會」等重要
會議撰擬研析報告，並就2008
年初雪災、314西藏拉薩抗爭事
件、512四川強震、國務院機構
改革等重要事件、議題撰寫專
題研析報告供決策參考、運用
，計50餘篇。 

已完成。  

  二、每季彙編「大陸情勢」研判報
告，就大陸整體情勢及政治、
經濟、社會、文化、軍事、外
交、港澳、對台等面向，蒐研
各類資訊、撰擬研判報告，並
上傳本會網站，提供各界人士
參考。 

已完成。  

  三、每月編印「大陸與兩岸情勢簡
報」，就大陸及港澳情勢、兩
岸關係等內容撰擬報告，分送
行政院院會與會首長，並上傳
本會網站，供各界人士參考。 

已完成。  

  四、委託財團法人臺灣智庫辦理97
年度「和平論壇」計畫，包括
經營維護「和平論壇」網站、
辦理時事座談會、邀請專家學
者撰寫情勢分析專文、發送電
子報等。 

 

跨年度合約。 已辦理經費保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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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五、補助或與民間團體合辦「第35
屆台日亞洲太平洋會議」、「
兩岸新政府人事、政策與互動
取向」、「第四屆兩岸和平論
壇」、「2008年中共解放軍國
際學術」等國內研討會，共 4
場次。 

已完成。 

 

 

  六、與民間團體合辦「中國改革開
放3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計
1場次。 

跨年度合約。 已辦理經費保
留。 

  七、補助出版「Missiles Myths：
China’s Threat to Taiwa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英文專刊，並寄送國內外相關
智庫及研究單位。 

已完成。  

 四、政策規劃 一、委託辦理一項有關中共對台談
判之研究案。 

跨年度合約。 已辦理經費保
留。 

  二、委託學者專家辦理「兩岸關係
未來走向」短期專案研究，近
距離瞭解大陸情勢及中共對台
動向。 

已完成。  

  三、補助或與民間團體合辦研討會
或相關活動： 

(一)補助政大東亞所赴陸參加「第3
屆兩岸和平發展論壇」。 

(二)補助政大辦理「兩岸治理與公
共政策」學術研討會。 

(三)補助政大出版兩岸國際空間談
判專書。 

(四)補助財團法人台灣促進和平文
教基金會赴日參加「全球和平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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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憲法廢止戰爭研討會」。 

(五)補助財團法人歐亞基金會辦理
「台美中關係：共同議程」國
際研討會。 

(六)補助中華兩岸制度學會辦理「
展望2008兩岸發展研討會」。 

(七)補助中華兩岸論壇協進會辦理
「總統大選後兩岸關係展望座
談會」。 

(八)補助中華兩岸制度學會辦理「
新形勢下的兩岸關係發展研討
會」。 

(九)補助中國政治學會辦理中國政
治學會年會暨「2008：變局與
挑戰」學術研討會。 

(十)補助中華兩岸論壇協進會辦理
「全球治理與兩岸關係發展研
討會」。 

(十一)補助淡江大學辦理「第四屆
戰略學術研討會－當代戰略思
想的省思與前瞻」研討會。 

(十二)補助東吳大學政治系赴大陸
參加「當前台灣政局與兩岸關
係展望研討會」。 

(十三)補助佛光大學辦理「第 7屆
未來學論壇－二次政黨輪替：
兩岸與東協之未來研討會」。 

  

 五、推動資訊及
研究中心業
務 

一、採購各類資料：圖書 1,244冊
、報紙65種、期刊342種4,274
冊及電子資料庫20種。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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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更新維護各資料庫（系統）： 

(一)書目資料庫年度更新 2,658筆
。 

(二)「兩岸知識庫」年度新增資料
432,875筆。 

已完成。 

 

 

  三、提供資研中心讀者及推廣服務
： 

(一)本年度到館讀者約 1,993人次
。 

(二)「兩岸知識庫」查詢使用74,327
人次並提供專題選粹服務
22,213件。 

(三)外購資料庫年度查詢使用
218,568人次。 

(四)提供參考服務822件。 

(五)全年度複印資料服務36,234張
。 

已完成。 

 

 

  四、完成本會資研中心「國內大陸
事務專屬網站」建置，提供政
府各單位大陸事務人員使用大
陸事務相關電子資訊。全年計
有1,159人次登入。 

已完成。 

 

 

  五、完成資研中心「充實完善政策
支援資訊」列管計劃。 

已完成。  

  六、彙編「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九十
五年年報」等出版品；並寄送
4,888冊本會出版品至國內外
476學術、資料單位。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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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參、文教業務 一、兩岸文教交
流之策略規
劃、協調、
審議及研究 

一、97年10月24日起，大陸學者
來台研修的時間由 4月份延長
為一年。促進兩岸青年良性互
動，增進大陸學生深入了解台
灣民主自由。 

已完成。  

  二、放寬大學赴大陸辦理推廣教育
限制，97年11月3日起，大陸
人士可以赴金門、馬祖、澎湖
就讀我大學院校開辦的推廣教
育學分班，加速離島教育產業
發展，增進台商企業幹部在職
進修機會及國內大學院校的發
展空間。 

已完成。  

  三、為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學及開
放大陸高等教育學歷採認，修
正兩岸條例第22條，業經行政
院 97年 12月5日送立法院審
議。 

已完成。  

  四、組成誇部會北京奧運專案小組
及應變小組，針對2008年北京
奧運研擬相關評估報告及因應
方案，隨時因應並適時處理突
發狀況。 

已完成。  

  五、為落實兩岸媒體交流正常化政
策，積極促進兩岸新聞交流，
97.6.30宣布恢復「新華社」、
「人民日報」來臺駐點採訪；
延長大陸駐點記者在台停留時
間，每次以不超過 3個月為原
則，若為特殊採訪需要，得延
長一次，期間不得逾 3個月；
簡化駐點記者來台入境程序；
同時增加開放大陸地方媒體來
台駐點，目前「福建日報」、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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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東南衛視」已於 97.12月來
台駐點採訪。 

  

  六、撰擬相關分析報告，適時分析
大陸發展現況及兩岸交流概況
，有助於本會隨時掌握兩岸交
流脈動及政策規劃參考： 

已完成。 

 

 

 

  (一)定期撰寫「少數民族」、「高
層文化」、「通俗文化」及「
大眾傳播」大陸情勢研判文稿
。 

已完成。 

 

 

  (二)促進大陸地區青年菁英瞭解台
灣新聞傳播媒體及民主法制的
實際情形，規劃大陸地區人傳
及法律類科研究生來台研究，
撰擬「大陸地區法律、大傳研
究生來台研（實）習活動成果
報告」。 

已完成。 

 

 

 

 

 

  (三)完成委託專案研究：「中共對
我原住民統戰作為之研究」、
「大陸宗教團體歷年來從事兩
岸交流之研究」。 

已完成。  

 二、兩岸文教交
流業務聯繫 

一、辦理研究生赴大陸研究行前座
談，提供研究生赴大陸研究相
關資訊、交換交流經驗。 

已完成。  

  二、邀請獲得本會補助之大陸研究
生座談，以深化補助效益。 

已完成。  

  三、派員赴大陸地區實地考察及蒐
集資料 ,計有隨金門縣長赴大
陸地區參加第三屆海滄保生慈
濟文化旅遊活動、赴北京進行
奧運文化活動考察，以及隨奧
運代表團赴大陸協助處理相關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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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事宜等 3團，計 3人次，有助
於本會掌握大陸文教發展現況
並提供兩岸文教交流政策規劃
參考。 

  

 三、文教類民間
團體交流活
動輔導 

一、舉辦「第 7屆兩岸專業交流績
優團體頒? 暨研討會」活動，
以加強政府與民間聯繫，適時
宣導大陸政策，建立雙向溝通
管道。 

已完成。  

  二、訪視民間團體辦理活動，掌握
民間辦理兩岸交流活動實際狀
況，維護交流品質。 

已完成。  

  三、維護及充實「兩岸文教交流資
料庫」，以加強對兩岸文教交
流動態掌握，促進業務之電腦
化管理。 

已完成。  

 四、輔導台商子
女教育 

一、考察大陸台商學校校務狀況及
輔導大陸臺商學校辦學。 

已完成。  

  二、協助大陸臺商學校學生返臺與
國內學生交流及參加各類競賽
活動，增進大陸臺商子弟學校
學生瞭解我學校學習環境，以
利日後返台銜接教育。 

已完成。  

  三、協助 3所大陸臺商學校學生返
臺研習及接受補充教育，認識
臺灣的地理、歷史、文化與多
元社會發展的風貌，建立愛鄉
情懷及補充兩岸教學的落差。 

已完成。  

 五、文教業務其
他事項 

一、辦理全國研究生兩岸關係及大
陸問題研究論文研討會，鼓勵
大陸問題研究並提升大陸研究
學術水準。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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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協助製播廣播節目，加強資訊
傳遞，計辦理12個節目。 

已完成。  

肆、經濟業務 一、掌握大陸經
濟情勢及兩
岸經貿資訊 

一、蒐集及研析大陸動態經濟資訊
，並將研究資料蒐集成果登載
於本會出版之「大陸工作簡報
」及「大陸情勢分析」。 

已完成。  

  二、定期編製「大陸及兩岸經濟情
勢研析」、「兩岸經濟交流統
計速報」、「兩岸重要經濟指
標統計速報」，並刊載於本會
網站，以供查詢。 

已完成。  

  三、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編印「兩
岸經濟統計月報」第 181-192
期，並將編印成果刊載於本會
網站，以供各有關單位參考。 

跨年度合約。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二、兩岸經濟政
策規劃 

一、重要政策規劃 

(一)完成包括「海峽兩岸包機會談
紀要」、「海峽兩岸關於大陸
居民赴臺灣旅遊協議」、、「
海峽兩岸空運協議」、「海峽
兩岸海運協議」、「海峽兩岸
郵政協議」及「海峽兩岸食品
安全協議」等 6項協議之簽署
。 

 

已完成。 

 

  (二)持續就兩岸經貿相關協商議題
進行研議及規劃。 

賡續辦理。  

  (三)循序推動兩岸金融開放措施。 

1.97年3月14日開放台灣地區金
控公司或銀行之海外子銀行持
有大陸地區銀行股份，不得超
過該大陸地區銀行已發行股數
之20%。同時亦放寬國際金融業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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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務分行（OBU）及海外分支機構
辦理兩岸金融業務範圍。 

  

  2.97年5月12日開放海外企業及
台商在第三地設立的公司，只
要符合相關條件，海外大型企
業皆可回台上市上櫃，海外新
興企業亦可於興櫃股票市場掛
牌。 

已完成  

  3.97年6月26日公布鬆綁兩岸證
券相關措施，已完成法制作業
並實施之措施包括：基金型態
之外國投資機構擬來臺投資有
價證券或從事期貨交易之資金
可免出具資金非來自大陸地區
之聲明書、開放香港交易所掛
牌之企業得來臺第二上市(櫃)
暨發行臺灣存託憑證(TDR)等
有價證券、放寬基金投資涉陸
股之海外投資限制、放寬赴大
陸投資證券期貨業等。另開放
臺港 ETF(指數股票型基金)相
互掛牌亦已積極進行後續工作
。 

賡續辦理。  

  4.配合大陸人民來台觀光衍生的
人民幣兌換需求，自97年6月
30日起，開放人民幣在臺兌換
，持有人民幣之兩岸民眾及外
國旅客皆可在臺、澎、金、馬
地區進行兌換，並同步加強人
民幣偽鈔辨識能力及相關宣導
工作。迄 97年 12月底止，已
核准31家金融機構共2,432家
總分支機構辦理人民幣買賣業
務；另經許可辦理人民幣收兌
業務之外幣收兌處達124家。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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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5.97年7月31日公布海外企業來
臺上市鬆綁及適度開放陸資投
資國內股市政策，相關措施包
括：取消第一上市(櫃)原資格
限制有關大陸投資超過淨值特
定比例不得來臺上市之限制；
取消第二上市(櫃)原資格限制
有關陸資持股超過 20％或為主
要影響力之股東者，不得來臺
上市之限制；取消外國發行人
在臺募集資金不得用於直接或
間接赴大陸地區投資之限制，
已完成法制作業並付諸實施。
另有關適度開放大陸機構投資
人(QDII)來臺投資證券期貨市
場，已研擬「大陸地區投資人
來台從事證券投資及期貨交易
管理辦法」（草案），俟完成法
制作業後付諸實施。 

賡續辦理。  

  (四)實施「小三通」正常化政策 

1.97年 3月 19日公布相關放寬
措施，包括：放寬相關人員得
經金馬「小三通」往返兩岸、
開放符合資格之專業團體或教
育人員可申請經「小三通」參
加在大陸地區福建舉辦之商展
或商務會議等相關活動、大陸
人民可經「小三通」前往金門
、馬祖旅行後，可包機或包船
整團轉赴澎湖旅行等。另97年
4月1日實施擴大「小三通」台
商適用範圍並試辦相對旅遊措
施。 

2.97年6月19日實施「小三通」
人員往來正常化相關措施，全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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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面解除我方人民經小三通往來
兩岸之限制,凡持有兩岸有效
入出境證件的人員，皆可經金
、馬小三通管道往來兩岸。 

3.97年9月30日進一步放寬「小
三通」人員、航運、貿易等往
來限制，相關政策措施包括：
適度開放大陸人民運用「小三
通」管道進出臺灣、提供大陸
旅客簽證便利、簡化金馬澎公
務人員循「小三通」赴大陸之
審查程序、取消現行臺灣貨物
經「小三通」中轉至大陸地區
應檢附產地證明書之規定、刪
除輸往大陸地區之金門物品於
報關時應檢附產地證明書之規
定、開放大陸籍船舶以專案方
式自大陸載運砂石及塊石直航
澎湖、開放大陸水泥及鋼筋等
建材以專案直航方式自大陸運
至澎湖、擴大「小三通」開放
港口。 

4.97年10月15日實施澎湖常態化
「小三通」。 

  

  (五)大陸投資金額上限鬆綁及審查
便捷化 

1.鬆綁大陸投資上限：個人部分
，由新臺幣 8,000萬元，放寬
為每年 500萬美元；中小企業
部分，新臺幣 8,000萬元外或
採淨值或合併淨值之 60％（較
高者）；將現行大陸投資不得超
過公司淨值或合併淨值的 40％
-30％-20％，一律放寬為淨值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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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或合併淨值之 60％，且營運總
部及跨國企業在臺子公司不受
限制。 

2.審查便捷化：大陸投資金額在
100萬美元以下者採事後報備
，於投資實行後 6個月內申報
；個案累計金額逾 5,000萬美
元，始進行專案審查，其餘均
以簡易審查方式辦理。 

3.針對國內經濟影響重大及產業發
展所需之關鍵技術，建立關鍵
技術審查機制。 

  

  (六)進行開放大陸人士來台從事商
務活動政策規劃及法制化作業
，並持續檢討放寬大陸產業科
技及經貿人士來台之限制，以
及進行大陸人民來台工作之政
策規劃。 

賡續辦理。  

  (七)持續擴大大陸物品進口及赴大
陸投資項目檢討。 

賡續辦理。  

 三、協助相關團
體辦理兩岸
交流活動暨
政策宣導 

二、委託研究案 

(一)委託中央大學台灣經濟發展研
究中心辦理「中國大陸勞動合
同法和企業所得稅法對台商的
衝擊與因應」。 

 

跨年度合約。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二)委託蔡昌言辦理「大陸勞工成
本變動及勞動權益問題研究」
。 

跨年度合約。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三)委託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
辦理「兩岸經貿政策諮詢
(97/98年度)」。 

跨年度合約。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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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三、補助案： 

(一)補助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辦
理「第14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
」。 

 

已完成。 

 

  (二)補助台南縣政府辦理「2008年
台灣燈會活動」。 

已完成。  

  (三)補助嘉義縣內埔仔文化發展協
會辦理「2008嘉義縣新春企業
領袖座談會」。 

已完成。  

  (四)補助高雄市政府研考會辦理「
地方產業與觀光發展兩岸交流
座談會」。 

已完成。  

  (五)補助台北金融研究發展基金會
辦理「第十四屆兩岸金融學術
研討會」。 

已完成。  

  (六)補助雲林科技大學辦理「第十
一屆中小企業產官學合作研討
會」。 

已完成。  

  (七)補助台北市兩岸經貿文教交流
協會辦理「全球運籌、策略聯
盟與東協效應－臺日商大陸與
越南投資跨國比較」。 

已完成。  

  (八)補助台北市兩岸經貿文教交流
協會辦理「文化創意產業、品
牌效應與跨界治理－臺韓商大
陸投資跨國比較研討會」。 

已完成。  

  (九)補助世新大學辦理「2008兩岸
財經學術研討會」。 

已完成。  

  (十)補助東吳大學辦理「2008海峽
兩岸財經與商學研討會與高層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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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論壇」。   

 四、加強對台商
之輔導、聯
繫及服務工
作 

一、有關「陸委會台商窗口」服務
成果，截至 97年 12月，在提
供兩岸經貿資訊服務方面，已
贈閱經貿叢書 167,990冊，「
大 陸 臺 商 經 貿 網 」 上 網
4,895,446人次；在專業諮詢服
務方面，一般及專業諮詢案件
計26,172件，另「臺商張老師
」專業服務團隊於 97年 12月
止已提供臺商諮詢服務21,593
件，發行「臺商張老師」月刊
；協助臺灣地區民間團體與大
陸臺商協會合作辦理「臺商在
地服務」活動計472場。 

賡續辦理。  

  二、委託研究案： 

(一)辦理「台商張老師計畫」。 

 

已完成。 

 

  (二)辦理「97年度大陸投資台商輔
導服務計畫」。 

已完成。  

  (三)辦理「97年度大陸台商資料庫
與全球資訊網規劃與設計計畫
」。 

已完成。  

  (四)辦理「大陸台商升級轉型與回
台投資研究」。 

跨年度合約。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三、補助案： 

(一)補助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大
陸地區臺商生產管理實務講座
」。 

 

已完成。 

 

 

  (二)補助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辦
理「97年度工商會務季刊」。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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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三)補助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辦
理「97年度增進工業團體配合
政府政策暨強化組織功能計畫
」。 

已完成。  

  (四)補助台灣區橡膠工業同業公會
辦理「大陸台商投資實務研習
會」。 

已完成。  

  (五)補助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辦理「97年度協助大陸台商 e
化活動計畫」。 

已完成。  

  (六)補助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
會辦理「2008年中國稅務、勞
動兩大新法案例解析－新『勞
動合同法』實施後相關問題實
例解析與新『企業所得稅法』
個案解析在地巡迴服務研討會
」。 

已完成。  

  (七)補助台灣區電子電機同業公會
辦理「台商高階主管經營研習
會」。 

已完成。  

  (八)補助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辦
理「台資企業管理研習計畫」
。 

已完成。  

 五、推動建置兩
岸經貿互動
秩序及架構 

一、因應兩岸互動情勢，規劃及推
動兩岸經貿議題之協商。 

賡續辦理。  

  二、強化經濟安全網之建制，辦理
兩岸經貿策略及安全網規劃。 

賡續辦理。  

  三、補助案 

(一)補助新漁業雜誌社辦理「兩岸
漁業觀察宣導專刊」。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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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補助台灣經濟研究院辦理「海
峽兩岸農村科技研討會」。 

已完成。  

  (三)補助中華經濟研究院辦理「兩
岸經貿合作及發展研討會」。 

已完成。  

  (四)補助東吳大學辦理「2008海峽
兩岸全球供應鏈與物流論壇暨
學術研討會」。 

已完成。  

  (五)補助義守大學辦理「2008新總
統就任後兩岸關係發展及經濟
趨勢研討會」。 

已完成。  

伍、法政業務 ㄧ、兩岸法政交
流之研擬、
協調及審議 

一、依據「大陸人民來臺安全管理
方案」，協調各主管機關分就
「專業及商務交流」、「社會
交流」、「大陸漁工」、「偷
渡」等區塊，積極研擬各項改
進方案，辦理情形如下： 

  

  (一)專業交流部分：強化大陸專業
人士來台動態管理，持續推動
及落實「入境通報機制」、「
縮短入出境許可證效期」、「
賦予邀請單位對於行程及入境
日期變更之通報義務」等安全
管理措施，並針對大陸專業人
士來臺從事未經許可或與許可
目的不符活動，依兩岸條例第
15條第3款行政裁罰作業程序
查處，以有效防制大陸人士來
臺交流違規案件。 

已完成。  

  (二)社會交流部分：自民國94年9
月 1日起對大陸配偶實施按捺
指紋及建檔，迄97年底已建置
15萬餘筆指紋資料，並促請移
民署自 95 年9月起對每次入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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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境之大陸配偶均實施按捺指紋
比對，以有效防範大陸人民以
偽冒身分來臺情事；協調內政
部於「入出國及移民法」修正
草案增訂對大陸人民實施查察
登記之法源，並協助推動完成
修法作業，以加強入境大陸人
民之動態掌握。該法業於97年
8月1日施行。 

  

  (三)大陸漁工部分：協調漁業署及
海巡署等機關自95年4月1日
起對大陸船員實施按捺指紋及
建檔，以強化人員身分之辨識
及安全管理。迄97年底已建置
約 9千名大陸船員指紋，且所
採集之大陸船員指紋資料，已
規劃結合入出國及移民署之大
陸地區人民指紋資料庫，俾建
立完整之大陸地區人民身分比
對辨識及查詢系統。 

已完成。  

  (四)防範偷渡方面：參與「行政院
強化查緝走私偷渡聯繫會報」
，研訂各項防範走私偷渡之具
體措施，加強查緝、查察工作
，本年查緝偷渡犯罪案件 141
件、緝獲偷渡人數 183人、涉
案國人72人；另協調移民署及
警政署執行「和諧專案」（97
年1月至10月查獲大陸人民非
法工作或活動者 1,942人），
以有效遏止偷渡等不法行為。 

已完成。  

  二、為規範兩岸人民交流秩序、因
應兩岸共同參與國際組織之趨
勢及政策規劃，賡續適時協調
相關機關研議訂定、修正兩岸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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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條例及相關配套子法等交流法
規，計完成兩岸條例第38條及
第 92條修正，以及 30餘項子
法之增(修)訂。 

  

  三、為務實回應地方政府需求及因
應兩岸交流需要，經與內政部
研議後放寬縣市長赴大陸從事
與縣市政業務相關活動，並進
一步放寬高階公務員得經許可
後進入大陸地區進行交流活動
，分別於 97年 7月 3日及 12
月30日修正發布「臺灣地區公
務員及特定身分人員進入大陸
地區許可辦法」相關條文。 

已完成。  

  四、為保障兩岸合法婚姻家庭團聚
之權益，本會與移民署等機關
研訂大陸配偶在臺逾期停居留
處置方案，實施期間自97年4
月 10日起至 10月9日止，促
使渠等主動向主管機關申請補
正，並一併過濾假結婚等非法
情形，以納入政府體系管理，
符合規定辦理延期停居留之大
陸配偶共計204人。 

已完成。  

  五、為進一步保障大陸配偶基本權
益，會商相關機關並參採婚姻
移民團體之意見，擬具兩岸條
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修正重
點包括縮短大陸配偶取得身分
證時間為 6年、全面放寬大陸
配偶工作權、取消大陸配偶繼
承在臺灣地區遺產新臺幣 2百
萬元之限制等，本修正草案業
經行政院於97年12月11日核
轉立法院審議。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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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六、本會配合漁業署參與研議放寬
大陸漁工整補作業，經行政院
97年7月8日會商決議，請農
委會會商評估擴大現有岸置處
所空間與範圍可能性，並明定
可從事整補項目、範圍。業協
調宜蘭縣政府自本年8月18日
完成擴大岸置處所，放寬大陸
漁工協助漁船出海前整備措施
。 

已完成。  

  七、97年6月19日行政院院會通過
「『小三通』人員往來正常化
實施方案」，全面放寬台灣地
區人民可以自由選擇經「小三
通」往返大陸地區，並於9月4
日進一步放寬「小三通」人員
、航運、貿易等往來限制，實
施「小三通」正常化推動方案
，重點內容包括： 

已完成。  

  (一)適度開放大陸人民可以運用「
小三通」管道進出台灣，以增
加旅行的方便，並節省運輸成
本。 

已完成。  

  (二)提供赴金門、馬祖旅遊之大陸
旅客落地簽或多次入出境簽證
的便利，簡化人員入出之行政
管理程序。 

已完成。  

  (三)貿易及航運便捷化措施 

１、取消台灣物品經「小三通」中
轉至大陸檢附台商自用切結
書之規定。 

２、積極落實小額小量農漁產品免
稅進口至金門、馬祖。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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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３、擴大開放「小三通」港口。   

  (四)實施澎湖常態化「小三通」。
加速推動「小三通」正常化，
亦可大幅紓緩未來海空運全面
直航對離島地區的衝擊，讓金
門、馬祖、澎湖能夠提前進行
因應準備，在兩岸的整體互動
中找到最有利的定位，配合中
長期經濟建設計畫的推動，尋
求可長可久的發展之道。 

已完成。  

  八、提供大陸專業人士來臺便捷化
措施，協調內政部於97年7月
31日修正「大陸地區專業人士
來臺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
第 3條，將大陸專業人士申請
來臺之時間，由預定來臺之日2
個月前修正為 1個月前提出申
請，實施後大陸專業人士從申
請至發證之行政審查作業時程
將管控在1個月內完成。 

已完成。  

  九、因應中國 97年 9月 12日發生
毒奶粉事件，將大陸輸入食品
安全議題，納入兩岸兩會優先
協商事項，並於 97年 11月 4
日簽署「海峽兩岸食品安全協
議」，內容包含「事前防範、
事中即時處置、事後求償及檢
討改善」相關措施，及一般性
對於食品安全管理制度業務交
流及資訊交換，落實「反黑心
、嚴把關、有保障」的食品安
全管理目標，以有效維護兩岸
人民的健康權益。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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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十、協助大陸四川震災：   

  (一)為協助大陸四川震災，本會奉
行政院指示，依公益勸募條例
於 97年 5月 14日成立「中國
大陸四川震災捐款專戶」對外
進行勸募。並透過海基會持續
與海協會聯繫，瞭解陸方對我
政府協助救災重建實際需求及
我方捐款之具體運用規劃等相
關情形。 

  

  (二)嗣經本會授權海基會透過制度
化管道聯繫確認我方捐款匯款
手續作業。本會已在9月16日
將勸募款新台幣12億元（含行
政院第二預備金新台幣 7億元
）正式捐輸大陸海協會指定專
戶，同時指明我方援助「社區
重建」、「校園重建」等具體
項目，以落實捐款具體運用於
災區重建。97年12月中旬，海
協會並函報海基會，我方捐輸
善款已陸續撥付災區進行學校
重建、社區災民安置及捐建農
民住所等多項重建工作。 

  

  十一、針對大陸人士申請來臺接受
體肝臟移植手術等「五大強項
」醫療服務制度，持續蒐研各
界意見、相關執行情形並參酌
行政機關實務運作經驗，於97
年 9月 9日邀集相關機關，會
商開放大陸人士來臺接受醫療
服務之相關檢討事宜，朝建置
常態性規範方向處理，並配合
研修相關配套法規，包括修正
「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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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許可辦法」，增列「就醫」事
由、修正「大陸地區人民專案
申請來臺接受醫療服務送件須
知」相關內容等，並請相關主
管機關移民署、衛生署作後續
處理。 

  

 二、委託民間團
體處理兩岸
法政交流事
項 

一、加強補助海基會辦理政府委託
業務案，賡續補助該會大陸配
偶關懷專線，提升兩岸法律業
務服務品質，協助海基會成立
「兩岸人民急難服務中心」，
強化緊急服務內涵，加強掌握
專業交流動態，及更新相關作
業系統等事宜。 

部分計畫因合
約期限未至，尚
未完成。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二、為便利中、南及東部民眾洽辦
文書驗證相關事宜，委託海基
會於高雄、台中及花蓮成立分
區服務處，以利各地民眾就近
辦理兩岸文書驗證及大陸事務
諮詢，達簡政便民目的。【海
基會東區服務處於 96年 10月
成立，經試辦 1年後，基於整
體業務需要，經報奉行政院東
部聯合服務中心核准於 97年
10月裁撤。該會持續以通訊及
電話諮詢方式提供東部民眾兩
岸文書驗證、專業諮詢等服務
】 

已完成。  

  三、推動兩岸良性互動，補助民間
團體辦理下列活動︰ 

  

  (一)補助中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組
團參與「2008海峽兩岸暨香港
澳門警學研討會及書畫展」。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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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補助行政院消保會辦理「2008
年消費新生活系列宣導活動」
活動。 

已完成。  

  (三)補助財團法人韓忠謨教授法學
基金會舉辦「兩岸四地檢察官
培訓暨犯罪偵查學術研討會」
。 

已完成。  

  (四)補助社團法人臺灣行政法學會
舉辦「第十屆海峽兩岸行政法
學學術研討會」暨「東亞行政
法學會第八屆國際學術大會」
。 

已完成。  

  (五)中華救助總會舉辦屏東縣及新
竹地區「大陸配偶法令說明會
」及「攜手圓夢－97年度大陸
配偶就業/微型創業」研習營。 

已完成。  

  (六)臺灣財產法暨經濟法研究協會
赴陸進行「兩岸不動產登記制
度法律研討會」之學術交流。 

已完成。  

  (七)補助交通大學舉辦「2008年全
國科技法律研討會」。 

已完成。  

  (八)補助真理大學舉辦「兩岸民商
金融法及文化財產法學術研討
會」。 

已完成。  

 三、兩岸民間交
流有關法規
之研擬 

一、因應兩岸兩會重啟協商談判，
兩岸往來進入直航階段，本會
賡續協調相關機關研議訂定、
修正兩岸交流相關法規。包括
：「試辦金門馬祖澎湖與大陸
地區通航實施辦法」、「大陸
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許可大
陸地辦法」、「大陸地區人民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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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來台從事觀光活動許可大陸地
辦法」、「大陸地區專業人士
來台從事專業活動許可辦法」
等子法及其相關配套法令等。 

  

  二、協助推動完成入出國及移民法
修法作業，賦予移民署於國境
線上採行生物特徵辨識通關之
法源依據，以因應未來大陸地
區人民來臺之需求，且可增進
通關查驗效能，並可有效遏止
以偽冒身分或持偽、變造證件
申請來臺，強化國境線上之管
理及維護國境安全。該法業於
97年8月1日施行。 

已完成。  

 四、大陸事務法
制研究 

一、有關兩岸司法互助之文書送達
一節，經整理國際公約及國內
外實務作法，提出改進建議並
已經邀集各單位研商。  

已完成。  

  二、印製大陸事務法規彙編（修訂7
版）6,000本及大陸地區人民來
臺（社會交流類）相關法規彙
編（修訂3版）3,000本，提供
各機關團體處理兩岸交流事務
參考及民眾參閱。 

已完成。  

  三、委託專家學者進行數項專案研
究（密不錄由），以利政策研
擬及提供人民參考。 

跨年度合約。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四、為加強推動兩岸法學交流，提
升學術機構研究兩岸法制之風
氣及增進對兩岸法制之認識，
並深化對大陸地區法制發展之
長期性影響，強化兩岸法學交
流之良性互動，本會委託台灣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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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大學等13所學校，將其法學期
刊寄送大陸重點大學及其他司
法機關（構）等參閱。 

  

 五、大陸事務其
他法政事項 

 

一、賡續辦理第17期「兩岸法律事
務人才法制研習班」計畫，共
計辦理 2場次，包括中央及地
方政府人員，約 280人參訓，
經由研習活動使參訓人員更進
一步認識大陸地區人民入境的
安全管理維護機制及兩岸交流
安全風險管理，並有助整體提
升全國各機關及公務員辦理大
陸事務的素養效用，並強化中
央機關間橫向、以及中央與地
方間垂直聯繫的關係。  

已完成。  

  二、協請內政部修正「大陸地區人
民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
留及定居數額表」，將大陸配
偶申請定居之數額，由現行每
年 6千人，放寬為不限數額，
使大陸配偶申請在臺定居已通
過審查者，毋需等待數額；同
時取消大陸配偶需在臺定居滿
5年，始得申請大陸12歲以下 

已完成。  

  親生子女來臺定居之規定，以
解決大陸配偶定居後與大陸前
婚親生子女團聚問題。本修正
草案內政部於97年12月31日
公告，並自98年1月5日施行
。 

  

  三、辦理大陸配偶在台生活輔導計
畫，說明如次： 

  

  (一)為使大陸配偶瞭解相關法令，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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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維護自身權益，與中華救助總
會於桃園、雲林、金門、澎湖
、屏東、新竹等地區合辦 6場
次「在臺大陸配偶新制法令說
明會」，邀請相關機關團體到
場說明及提供諮詢，俾使兩岸
婚姻家庭充分瞭解大陸配偶新
制內涵。 

  

  (二)與中華救助總會在台北及花蓮
、高雄辦理「大陸配偶生活成
長營」、「生活成長講座」，
邀請專家學者開設多元化課程
，期使大陸配偶融入適應臺灣
生活。另拍攝大陸配偶生活輔
導光碟，以有趣對話及3D方式
，使大陸配偶更易瞭解政策及
相關法規。 

已完成。  

  (三)為使大陸配偶能夠透過電腦與
網路科技的應用，學習運用快
捷方法，搜尋資訊，委託中華
救助總會辦理「新移民輕鬆學
上網」，共計培訓50名大陸配
偶，期使熟悉電腦的操作，藉
網路學習管道，充實自我。 

已完成。  

  四、協助來台尋求政治庇護之大陸
人士在臺安置，給予必要之協
助及照料，並協助轉赴他國接
受庇護或 UNHCR難民認定之管
道，及促請內政部持續推動難
民法草案。 

已完成。  

  五、協同警政署等機關自大陸地區
遣返通緝犯，97年全年計函請
大陸協緝55人，大陸同時期協
緝遣返89人。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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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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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六、以專案方式授權海基會會同我
方紅十字會總會，於97年2月
28日在馬祖與大陸方面順利完
成大陸劫機犯王志華之交接及
遣返工作。 

已完成。  

陸、港澳業務 一、港澳政策與
香港澳門關
係條例及其
子法執行 

一、視台港澳往來需要檢視及修訂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及其子法相
關規定，並相應配合修訂「臺
灣心‧港澳情─臺港澳交流Q&A
」，提供各界參考。 

已完成。  

  二、協助國內檢察、調查及警察機
關等共同推動臺港澳司法互助
及交流，包括協查國內相關機
關囑託調查事項計 200餘件、
協調國內各機關協查香港、澳
門政府請求調查事項計 50 餘
件、協助我行政及司法文書等
送達案件計 800餘件及透過臺
港澳共同打擊犯罪機制遣返我
外逃通緝犯60名回台等。此外
， 97年度協助法務部調查局赴
港澳參訪相關執法機關以及中
華民國刑事偵防協會參加於澳
門舉行之海峽兩岸暨港澳警學
研討會，促進臺港澳三地司法
交流。 

已完成。  

  三、健全台港澳消費資（警）訊通
報機制，加強蒐集香港澳門消
費資（警）訊及食品安全、食
品流通管道資訊，即時通報本
會及國內相關主管機關；配合
防疫機關防範流感、禽流感及
其他傳染病疫情擴大，持續關
注香港澳門當地疫情隨時提供
政府主管機關納入防疫機制之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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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參考。   

 二、加強港澳情
勢之蒐集、
研判 

一、針對港澳情勢及台港澳關係重
要議題，撰寫香港移交11週年
情勢研析報告及澳門移交 9週
年情勢研析報告及 520後台港
澳關係觀察報告，並編撰港澳
移交後爭議事件、第 118期至
第 121期之「港澳」季報表，
以及撰寫99份港澳情勢簡報，
有助於各界瞭解港澳情勢及政
府立場與政策。 

已完成。  

  二、本年度計補助辦理 4場「港澳
學人輿情座談」、1場台港澳情
勢研討會，有助建立台港澳交
流對話平台，並加強我方對港
澳情勢之瞭解及對港澳政策之
規劃。 

已完成。  

 三、香港澳門交
流事務之協
調與處理 

一、本年度邀訪及接待港澳各界及
重要社團人士，以及協助國內
各界赴港澳從事各項交流活動
總計155團，3,247人次，有助
增進台港澳瞭解與互動。 

已完成。  

  二、為增進港澳對我民主進程的認
識，本年 1月及 3月間協助及
接待港澳各界人士來台觀摩我
立委及總統選舉，計27團，621
人。此外，本年 520總統、副
總統就職典禮，以及雙十國慶
期間，本會亦分別邀請與接待
港澳團體46團，1,103人來台
參加各項國家重要慶典活動，
對於促進港澳人士親身體驗我
選舉制度與民主社會，以及增
進對於我民主政治之發展與進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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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程的瞭解，具有重大意義與深
遠之影響力，也獲致港澳各界
人士正面之迴響。 

  

  三、增進臺港澳各類專業團體間之
交流與互動，包括協助香港中
華總商會、香港中國企業學會
、香港總商會、澳門國際商貿
促進會、澳門中小企業協會等
團體來台與我相關民間團體交
流，並考察我投資環境；另協
助香港智經研究中心等智庫學
者來台與我學者進行交流，另
國內各縣市，如雲林縣、苗栗
縣、澎湖縣等，赴香港、澳門
辦理觀光旅遊及農特產等展銷
活動等。 

己完成。  

  四、補助民間社團推動台港澳交流
，包含辦理港澳研究研習會、
台港澳發展觀察與研究座談會
、港澳學人輿情說明匯報等交
流活動，並協助建置台港澳交
流服務網、協助接待港澳人士
等，補助中華全國在台港澳大 

己完成。  

  專學生聯合會辦理會員代表大
會、港澳升學輔導座談及台灣
各大學院校展覽等活動。 

  

 四、強化駐港澳
機構統籌功
能及聯繫服
務工作 

臺港交流 

一、辦理中華旅行社、海華服務基
金春節聯歡餐會等活動；另參
與香港慈善公益團體舉辦之活
動。 

 

已完成。 

 

  二、協助香港各界組團來台辦理觀
察立委選舉、第12任總統、副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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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總統選舉以及來台參加我 520
總統就職活動及國慶等。 

  

  三、協助在港台商、台鄉社團於當
地辦理春茗、中秋節、聖誕節
及週年紀念聯誼餐會等，加強
對在港國人聯繫及服務。 

已完成。  

  四、賡續推動台港官方溝通協調，
並與香港各政黨及立法會議員
加強聯繫及互動，增進瞭解。 

已完成。  

  五、協助香港各界如香港中華總商
會、文匯報社長等組團來台交
流。 

已完成。  

  六、協助國內民意代表及政府官員
赴港考察或參加研討會等活動
；協助高雄市、連江縣等赴港
辦理觀光宣傳活動；協助我圖
書出版業、醫療等工商各界團
體赴港參展。 

已完成。  

  七、委請學者就香港情勢及台港澳
議題撰寫專文提供主管機關參
考。 

已完成。  

  八、協助香港法院訴訟文書，並持
續推動台港司法互助。 

已完成。  

  九、辦理大陸人士及外籍人士旅行
證件換領工作以及辦理國人在
港之急難救助服務。 

已完成。  

  十、持續蒐彙大陸及香港等疫情等
資訊轉請國內各單位參考。 

已完成。  

  十一、加強與各國駐港使領館人員
聯繫往來，增進互動及瞭解。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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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臺澳交流 

一、協助台澳交流及互訪，包括：
協助粵華中學、澳門大學、澳
門建築機械工程商會、澳門理
工學院、澳門僑閩聯誼會、澳
門科技大學、澳門學者同盟參
訪團、澳門國際商貿交流促進
會、澳門地產發展商會、澳門
青年聯合會、澳門飲食業聯合
商會、澳門出版事業協會、澳
門中小企業協進會、澳門公務
專業人員協會等來台參訪或參
加研討會活動；並協助中華民
國工業總會、台北市觀光農業
科技發展協會、97學年度海外
聯招會、實踐大學、臺灣師範
大學、中華海峽兩岸原住民暨
少數民族交流協會、中華武術
代表隊、中華羽球代表隊、中
華民國圖書出版事業協會等赴
澳門參訪、參展或參加研討會
等。 

已完成。  

  二、協助澳門各界組團來台辦理觀
察立委選舉、第12任總統、副
總統選舉以及來台參加我 520
總統就職活動及國慶等。 

己完成。  

  三、賡續推動台澳司法互助，加強
實質合作，遣返我外逃通緝犯
回台，共同打擊犯罪；此外，
協助澳門檢察院派員來台參加
「2008年台灣國際廉政研討會
」，促進與澳門司法單位交流
。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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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四、協助國內民意代表、政府官員
赴澳門考察或參加研討會，促
進台澳兩地交流合作，包括：
協助連江縣政府、雲林縣政府
、宜蘭縣政府、苗栗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台北縣政府等組
團赴澳門考察；協助台中市工
商發展投資策進會籌組澳門媒
體團來台採訪中部四縣市活動
；協助觀光局駐港辦事處王主
任春寶與國內業者赴澳門就參
加「第 8屆澳門美食節」與當
地商會人員座談交換意見，並
推介台灣觀光產業。 

已完成。  

  五、協助澳門友我社團、台商及台
鄉組團於澳門當地辦理春茗活
動、雙十國慶酒會等活動，增
進情誼。 

已完成。  

  六、辦理大陸人士及外籍人士旅行
證件換領工作以及辦理國人在
港之急難救助服務。 

已完成。  

  七、辦理澳門國父紀念館管理及運
作，並舉行「孫中山先生與臺
灣南京資料巡迴展」、「馬祖 

已完成。  

  之美」攝影展、鍾永和「影像
看臺灣」攝影展等活動。 

  

柒、聯絡業務 一、大陸政策之
教育宣導 

透過雙向溝通，增進國人對於政府大
陸政策與兩岸關係之暸解： 

  

 (一)針對各階層
民眾及機關
、學校、團
體，辦理大
陸政策宣講 

一、針對兩岸關係最新發展情勢，
以「新時代、新兩岸關係」為
題，與基隆市等 4縣市政府合
辦菁英座談會，說明政府大陸
政策重要措施及相關成果，並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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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活動 聽取地方菁英領袖意見，計邀
請地方民意代表、政黨代表、
農漁會幹部、工商社團負責人
、學界、文化界及媒體等 400
餘位參與座談，有效進行雙向
溝通及傳達政府政策。 

  

  二、以「現階段兩岸關係與大陸政
策」為題，與中華亞太菁英交
流協會合辦「2008台灣菁英論
壇」，分別與大台北地區扶輪
社及國際青年商會等社會團體
進行座談，計有1054位社團菁
英參與，有助於凝聚社會共識
並爭取各界菁英對於政策的瞭
解與認同。 

已完成。  

  三、鼓勵學生關心兩岸議題，本年
度賡續邀請各大專院校相關系
所辦理座談會或來會參訪，計
接待台灣大學、台灣師範大學
、世新大學、南華大學及金門
技術學院等校院共12場次、577
人。有助增進青年學子等對政
府大陸政策及兩岸情勢的瞭解
與認知，也使渠等更加理解、
支持本會推動各項大陸工作。 

已完成。  

  四、為鼓勵青年學生關注、研究兩
岸議題，拓展年輕世代對現階
段兩岸情勢的視野，與台灣傳
播管理研究協會共同主辦「
2008兩岸交流映象獎」短片競
賽活動，透過製作影像短片的
競賽活動，提供青年學生展現
創意的舞台；同時鼓勵創作者
透過短片製作過程，深入暸解
政府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現狀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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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透過短片形式的呈現，增進
各界對政府政策的支持與認同
。 

  

  五、為提供基層民眾更多元豐富且
完整的大陸政策與兩岸情勢資
訊，97年度與南部4縣市社區
大學合辦 6場次「新時代、新
兩岸關係」專題演講活動，計
有 536人參加，有效傳達政策
立場，並擴大基層對大陸政策
共識之凝聚。 

已完成。  

 (二)透過大眾媒
體宣導大陸
政策 

為建構多元宣傳管道，委託中廣新聞
網製作「兩岸話題」現場節目、中央
廣播電臺製播「兩岸之間」節目，全
年計播出101集，有助於增進全民對
大陸政策、兩岸情勢等資訊的瞭解與
認識。 

已完成。  

 (三)編撰、印製
及寄送各種
文宣資料 

配合政策及業務推動需要，秉持活潑
化、多樣化及專業化等原則，編印
2000-2007年政府兩岸重要政策實
施情形摺頁、「堅持『主權、民主、
和平、對等』四原則的兩岸關係」專
書、第二次「江陳會談」的重要性、
第二次「江陳會談」成果小冊、中英
文版及520後政府大陸政策重要措 

已完成。  

  施摺頁等文宣資料，即時發送或傳送
國內各機關團體、學者專家、國內外
訪賓等，有效傳達政府大陸政策，並
置於本會網站提供閱覽或全文下載
，以擴大宣導效果。 

  

 二、新聞發布與
聯繫 

適時發布新聞，並向來訪外賓說明政
府政策立場，以增進新聞媒體、訪賓
等對我大陸政策之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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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一)發布新聞 及時透過新聞媒體說明當前兩岸關
係與大陸政策，經由新聞媒體之報導
，使民眾易於瞭解政府政策。本會除
每週四舉行例行記者會及每月委員
會議、諮詢委員會議後記者會外，並
隨時配合重要會議及事件，安排本會
發言人與各級長官對新聞媒體說明
；此外，為因應兩岸兩會協商等重大
議題事件及總統重要慶典談話，亦適
時安排國內外媒體記者會；並發布新
聞稿及新聞參考資料計114則。 

已完成。  

 (二)配合接待國
際各界人士
來會訪問 

配合接待政府機構及民間各單位安
排來會訪問之外賓、國際媒體專訪，
以及駐華使節拜會等計273場次，有
助於增進世界各國政府官員、國會議
員、學者、新聞媒體及外國駐華單位
人員，對我大陸工作方針、重點及兩
岸關係現況之瞭解，並撰文或製播相
關報導，為我執言。 

已完成。  

 三、加強國際聯
繫，爭取友
我力量 

透過各種管道加強與海外聯繫，強化
國際宣傳效果： 

  

 (一)透過國際傳
播宣導大陸
政策 

定期編譯本會英文新聞信（MAC News 
Briefing），全年計45期，並不定期
編譯重要英文新聞稿及參考資料18 

已完成。  

  篇，傳達政府大陸政策及兩岸關係重
要訊息，除登載於本會網站，供各界
人士參閱外，並以電子郵件即時傳送
國際政要、智庫學者、傳播媒體等重
要意見領袖參考。 

  

 (二)辦理及參與
海外大陸政
策宣導活動 

安排本會高層主管適時分赴美洲、歐
洲及亞太地區，參與海外僑學社團所
舉辦之座談會或研討會等活動，或參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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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就兩岸問題發表
演說，闡述我政府大陸政策立場，以
增進各國政要、學界智庫、新聞媒體
及僑界人士對我政府政策立場之理
解與支持，計5梯次。 

  

 (三)邀訪旅外大
陸人士 

邀請大陸旅外學者來臺參訪藉由渠
等實地體會臺灣的民主化及經濟建
設成果，增進對我大陸政策的了解，
進而在海外散播民主的種子，傳遞臺
灣經驗。另安排旅外大陸人士及海外
僑學團體人士等計6團80人次來會
參訪。 

已完成。  

 (四)協助旅外大
陸人士及團
體辦理活動 

透過各種管道與方式加強與旅外大
陸人士及團體聯繫，協助在海外地區
辦理各項兩岸關係學術研討會、座談
會及出版等活動。此外，並透過渠等
之努力，以網路等方式將相關資訊及
民主自由觀念傳入大陸各地，以期加 

已完成。  

  速中國大陸內部民主化，計辦理 4
案。 

  

 四、提供諮詢及
服務 

根據兩岸情勢發展，提供民意代表各
項諮詢及服務，以增進對大陸政策及
兩岸關係之瞭解： 

 

  

 (一)聯繫及提供
各級民意機
關諮詢服務 

為加強國會聯繫與溝通，使政策契合
民意，安排本會長官拜會各黨派立委
計55次，辦理本會長官赴立院專案
報告、業務報告說明會或公聽會計
56場次、拜會立法委員選區服務處
95次。為發揮聯繫實效、提升聯絡
深度，強化便民服務，辦理立委及其
助理查詢或委辦事項計535人次。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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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二)協助民間團
體辦理兩岸
交流及大陸
政策相關宣
導活動 

為擴大民意資訊蒐集，使政府大陸政
策獲得民眾支持並建立共識，協助國
內民間團體辦理兩岸關係與大陸政
策座談會等活動，有效傳達大陸政策
具體效益。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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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以前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壹、企劃業務
加 強 大
陸 情 資
蒐 集 研
判 

一、從事大陸政
策研究規劃
及相關資訊
蒐集 

委託學者、研究團體或民間專業公
司辦理專案研究及民意調查： 
一、完成「西藏流亡知識份子對中
國統治西藏的批判」、「北京
對台灣入聯合國公投案之反應 

 
 
已完成。 

 

  
及可能作為」、「2008年總統
大選前後中國對台資訊戰可能
劇本模擬」、「美中對於台灣
大選及公投的態度分析」等 4
案專案研究。 

  

  二、完成「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
看法」民意調查1案。 

已完成。  

 二、蒐集分析大
陸及兩岸情
勢作為決策
規劃參考 

完成委託財團法人中華歐亞教育基
金會辦理之「和平論壇」計畫。 

已完成。  

?、經濟業務 一、掌握大陸經
濟情勢及兩
岸經貿資訊 

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編製「兩岸經
濟統計月報」第 169-180期，並將
編印成果刊載於本會網站，以及分
送各有關單位參考。 

已完成。  

 二、兩岸經濟政
策規劃 

根據兩岸經濟交流動態，選定兩岸
經濟交流相關問題，委託學術機關
進行專案研究： 

  

  一、委託簡澤源辦理「中國大陸外
匯儲備的研究」。 

研究單位申請
展延。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二、委託台灣經濟研究院辦理「兩
岸經貿發展對台灣所得及就業
之影響」。 

研究單位申請
展延。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三、委託台北市企業經理協進會辦
理「大陸台商投資權益保障政
策與實務問題之研究」。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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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以前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四、委託中華技術學院航空服務管
理學系辦理「近年來大陸民航
業發展及國際競爭力之研究」
。 

已完成。  

  五、委託黃怡騰辦理「兩岸智慧財
產權協商之策略與規劃」。 

已完成。  

  六、委託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
系辦理「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從
事觀光活動之研究：現況檢討
與影響評估」。 

已完成。  

  七、委託財團法人亞太綜合研究院
辦理「北京當局的台灣經濟戰
略分析-中國大陸對台機構訪
談計畫」。 

已完成。  

  八、委託財團法人國策研究院文教
基金會辦理「2008年總統大選
前中國對台作為及其因應研究
」。 

已完成。  

 三、加強對台商
之輔導、聯
繫及服務工
作 

一、委託台北市企業經理協進會辦
理「大陸房地產與擔保融資實
用手冊、大陸台商勞動管理手
冊、大陸企業所得稅法與關稅
實務手冊」。 

研究單位申請
展延。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作業時效
之控管。 

  二、委託台北市企業經理協進會辦
理「台商諮詢案例解析彙編」
。 

已完成。  

  三、委託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辦理「大陸地區台商生產管理
實務講座（96年度下半年）」
。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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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以前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參、法政業務 一、委託民間團
體處理兩岸
法政交流事
項 

加強補助海基會辦理政府委託業務
案，補助該會建置大陸配偶關懷專線
，並配合行政院政策設立東區服務處
，提升兩岸法律業務服務品質，強化
緊急服務內涵，加強掌握專業交流動
態，及更新相關作業系統等事宜。 

本會97年度捐
補助海基會執
行各項補助計
畫案，保留款
188萬餘元;另
95年度 342萬
元屬跨年度合
約，業依規定辦
理保留外，餘均
執行完畢。 

加強後續審查
核銷時效作業
之控管。 

 二、大陸事務法
制研究 

委託專家學者進行專案研究（密不錄
由），以利政策研擬及提供人民參考
。 

因期末報告審
查意見繁多，研
究單位需要較
充裕時間配合
研修。 

相關預算續辦
跨年度保留，
並督促研究單
位儘速完成。 

  印製大陸事務法規彙編（修訂7版）
6,000本，提供各機關團體處理兩岸
交流事務參考及民眾參閱。 

已完成並分送
各機關。 

 

 三、大陸事務其
他法政事項 

拍攝大陸配偶在臺生活輔導光碟
DVD。 

已完成。  

肆、港澳業務 一、港澳政策與
香港澳門關
係條例及其
子法執行 

委託台北海洋技術學院辦理「大陸開
放自由行對香港政經影響之分析研
究」。 

本案業於97年
4月 24日辦理
完竣，並於 97
年8月27日完
成經費核銷。 

 

伍、聯絡業務 一、大陸政策之
教育宣導 

為鼓勵青年學生關注、研究兩岸議題
，拓展年輕世代對現階段兩岸情勢的
視野，與銘傳大學傳播學院共同主辦
「2007兩岸交流映象獎」短片競賽
活動，希望各大專院校的在學學生透
過2分鐘的數位影像創作，觀察、詮
釋、呈現兩岸關係的過去、現在與未
來。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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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以前年度部分 

辦     理    情     形 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內 容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委託普達訊國際事業有限公司製作
「大陸政策與兩岸關係發展多媒體
簡介英文版」，作為接待訪賓時使用
。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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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預算執行概況  

一、 本年度部分: 
         本會97年度歲入預算數編列 138,000元，執行結果實際收入

1,188,817元，係收回以前年度歲出、香港事務局、澳門事務處及
本會港幣專戶存款利息收入、標售報廢車輛收入、員工借用宿舍
收入、資研中心資料檢索及影印收入等。歲出預算數編列
1,457,887,000元，執行結果實際支用1,404,746,201元，保留轉
入下年度繼續執行數 23,609,784元，共1,428,355,985元，執行
率為97.97％，另經費賸餘轉押金507,400元，結餘可支庫款
29,023,615元，於年度結束後由國庫自動收回，本年度各業務計
畫亦均與預算配合良好。 

 
二、 以前年度部分： 
         本會以前年度歲出保留核定數35,690,030元，執行結果實際

支用26,851,798，執行率為75.24％，註銷數為3,268,632元，
保留轉入下年度繼續執行數 5,569,600元，係委託辦理專案研究
1,514,600元、撰寫大陸實用手冊等專書635,000元及補助海基會
辦理政府委託業務3,420,000元，因受補助單位申請展延，或受
委託案件未及於本年度完成審查及修正事宜所致。   

 
三、 其他支出本年度在統籌科目? 執行19,917,342元，內計： 
（一）公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3,113,995元。 
（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16,803,34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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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決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97年度 

資產負債實況  

一、資產部分: 
本會97年度歲入類平衡表資產科目合計為 0；經費類平衡表資

產合計為80,803,527元，資產科目內容為專戶存款31,749,291元
較上年度增加 15,261,434元，保留庫款1,768,600元，較上年度
增加330,532元，保留庫款—本年度4,409,031元較上年度減少
4,194,370元，押金19,838,852元較上年度增加290,245元，暫付
款23,001,753元較上年度減少2,646,808元，保管有價證券36,000
元較上年度無增減，資產合計較上年度 71,762,494元共增加
9,041,033元。 

二、負債部分： 
本會97年度歲入類平衡表負債科目合計為 0；經費類平衡表負

債合計為80,803,527元，負債科目內容為保管款10,034,070元較
上年度增加1,588,413元，代收款 21,715,221元，較上年度增加
13,673,021元，應付歲出保留款5,569,600元較上年度增加
711,532元，應付歲出保留款-本年度23,609,784元較上年度減少
7,222,178元，應付保管有價證券36,000元較上年度無增減，經費
賸餘-押金部分19,838,852元較上年度增加290,245元，負債合計
較上年度71,762,494元共增加9,041,033元。 
 

 
 

 


